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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案件通常是法律与亲情的交织和博弈。 我第一次见到老姚夫妇时， 虽然

他们言语中充满了种种对大女儿的不满， 但眼神中却流露出对亲情回归的期待。

“感谢法官， 这下阿拉屋里头 （我家里） 终于太平了！”

这是调解协议签好后， 两位老人对我说的话。 他们紧紧攥着我的手， 久久不

肯放开。

这一家子的矛盾， 都要从八年前的那套房子说起……

    因房屋权属埋下了矛

盾的种子

姚大爷和丁阿婆有两个女儿：

一个是姐姐大芳， 还有一个是妹妹

小敏， 老两口平时和大芳住在一

起。 原本， 在两位老人的维系下，

一家人过得还挺和睦， 逢年过节聚

一聚， 尽享天伦之乐。

2003 年， 因大芳多年对父母

的照顾， 老两口决定将名下的一套

房屋赠与大芳， 并在公证机构见证

下签署了一份《房屋赠与协议》。

2015 年， 由于妹妹小敏家中

突发变故导致困难， 两位老人给予

了较多的经济帮助， 并且也希望在

有生之年能更多地帮助小女儿。

2016 年， 姐妹二人因为一套

共同出资购买的房屋售卖问题产生

矛盾， 矛盾私下解决不成， 姐妹二

人第一次站上了法庭。 自此， 姐妹

两人的心中埋下了矛盾的种子。

这几年， 一家人都在

法庭上相见

从 2016 年到 2023 年 8 月，这

家人反反复复地诉讼多达七次，每

次都有新的纠纷发生。 2023 年 3

月， 一家人因一间共有房屋的分割

纠纷闹上法庭，经法院调解后，双方

达成协议：姚大爷和小敏需要在 10

月 31 日前支付大芳房屋折价款共

计 120 万元， 大芳则需要配合父亲

和妹妹办理房屋产权变更手续。

然而， 纠纷还未停止， 当年 8

月， 老两口又将大芳起诉到了人民

法院，要求撤销 2003 年双方签署的

《房屋赠与协议》， 将赠与大芳的房

产收回。 这次诉讼最直接的原因是

3 月调解的分割共有房屋案件在实

际履行时， 姚大爷和小敏遇到了资

金困难，还剩下 50 万元的折价款未

支付给大芳， 姚大爷便与大芳商议

延期支付剩下的钱款， 但大芳自觉

委屈，不愿在付款周期上作出让步。

老两口对大芳“寸步不让”的态度感

到心寒，一怒之下便有了这次诉讼。

开庭当天， 妹妹小敏陪同老两

口来出庭。 作为被告的大芳， 在庭

上看到自己的妹妹和父母一起出庭

时， 情绪突然变得异常激动。 凭借

办案经验， 我知道， 唇枪舌剑对家

庭关系的修复没有任何好处。

我走到了妹妹小敏身边， 拍了

拍她的肩膀， 示意她和我出去一

下， 并对她说道： “这个案子主要

是涉及到你父母和姐姐之间的事

情， 你参与进来容易激化矛盾。 你

爸妈年纪也都大了， 不宜太过激

动。 你是不是考虑可以回避一下？

反正也有律师来了， 如果真有什么

事情需要你出面的话， 我会及时跟

你沟通。”

小敏听取了我的建议， 离开了

庭审现场。

庭上， 第一次调解成了大女儿

和老两口之间的第一场“拉锯战”。

双方各说各话， 各自有各自的道

理， 几番“拉锯” 下来， 并没有什

么进展。 姚大爷提出的调解方案就

是诉讼请求的全部内容， 而作为被

告的大芳却觉得自己并没有任何做

错的地方， 坚持不同意撤销父母对

自己的赠与， 双方律师之间各执一

词， 一家人也吵得不可开交。

这么多年， 这么多场诉讼， 矛

盾绝不可能仅仅是一个撤销《赠与

协议》。 所以， 想要彻底解决问题，

就需要找到真正的矛盾点。 那么，

这家人矛盾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带着问题， 我去了一次当事人

所在的村委会， 想了解更多。

村居委干部小张告诉我， 近两

年来， 调解员、 村居委律师、 派出

所民警组织了多次调解， 但都没办

法让这家人达成一致意见。

我又进一步了解到， 老两口年轻

时通过自身努力， 现在在村子里拥有

几套房产，另外，还购置了商铺、小产

权房等。 姐姐大芳曾经一直与父母共

同生活， 多年来都是姐姐在照顾老两

口，妹妹实际照顾老人比较少，而老人

给予妹妹经济上的偏袒和支持也让姐

姐心里一直有一个“小疙瘩”。 另一方

面， 由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于住宅收

租、商铺归属、日常生活开支、看病花

销等经济账目没有分清， 也给后面家

庭矛盾的产生留下了隐患。近年来，这

些问题不断累加， 一家人矛盾愈发激

化，甚至几次发生冲突并报了警。

看来， 只有一揽子解决这些问

题， 权衡好各方利益， 才能够彻底定

分止争， 实现案结事了。

思索再三， 我决定先给双方“降

温”。

五个方案， 六个小时，

一家人握手言和

当年 11 月 1 日， 我提前约上了

村里面的调解员和双方当事人的律

师， 一起“兵分三路”， 分头行动，

找到了案件的当事人， 并提出， 此

次调解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一家人彻

底解决财产和开销账目分配问题。

这一次， 双方终于愿意尝试人民法

院安排的这场调解。

我们在村委会重新组织了一次

调解。 秉持着“先解决问题， 再修

复关系” 的原则， 把这家人八年来

的矛盾一件件、 一桩桩地摊开、 说

透， 想要将几个人的矛盾完全理清

楚， 全部一次性解决。

“你看见爸妈了吗？ 看见了你

怎么连招呼都不打的？”

大芳一进门， 便听见妹妹小敏

开口指责姐姐， 姐姐听见了更是气

不打一处来， 张口就要怼回去。

眼看两人还没开始调解就要吵

起来， 我赶紧喊住了她们： “大家

今天都是来解决问题的， 不是来吵

架的， 赶紧把问题说开， 否则关系

永远不会好。”

我聊到老两口数十年如一日对

两个女儿的无私付出， 这一点， 两

个女儿都是认同的。 我又通过法律

释明和情感疏导让这家人明白， 如

果继续一个案件一个案件地起诉，

那么家里的矛盾只会越来越激化，

亲人之间只会越来越对立。

不知不觉， 时间已经过去了六

个小时。 此时， 姚大爷说出了心里

话： “黄法官 ， 这次起诉要撤销

《房屋赠与协议》 的本意是想拖延一

下时间， 现在手上确实没那么多钱。

两个女儿对我们来说手心手背都是

肉， 咱们想个折中的解决办法吧。”

前后总共商议了五版调解方案，

反反复复修改沟通， 最终， 在姚大

爷拍板下， 促成了家庭和解协议。

经调解， 老两口不再要求撤销

对大芳的赠与， 明确了租金仍由老

两口继续收取， 并将其中一部分租

金分给大芳； 大芳也表示愿意再给

父亲和妹妹一年的延长履行期限。

与此同时， 协议上还对已生效的调

解书的履行、 宅基地房屋以及家庭

的其他房产等问题进行了明确， 老

两口当场表示要撤回已经起诉的两

个案件。 至此， 一家人的问题得到

了一揽子解决。

在家庭和解协议签订后，我看到

了大女儿大芳试探着缓缓朝老两口

走过去，哽咽地说：“爸爸妈妈，我们

住得近，你们不方便随时可以过来吃

饭， 以后有什么需要的， 叫我就是

了。 ”小女儿小敏理解了父母的良苦

用心，说道：“爸爸妈妈，你们放心，以

后我们都会好好过日子的。 ”

姚大爷难掩激动， 反复地对我

们说： “八年了， 八年了， 家里终

于太平了， 终于可以安下心了。” 丁

阿姨则紧紧拉住我的手， 眼角闪着

泪光， 嘴里一个劲地说着感谢的话。

我知道， 这不仅仅是一个案子

的成功调解， 而是意味着一个家庭

重新从破碎走向圆满。

家事案件通常是法律与亲情的

交织和博弈。 我第一次见到老姚夫妇

时，虽然他们言语中充满了种种对大

女儿的不满，但眼神中却流露出对亲

情回归的期待，让我久久难以忘怀。

从办一件案，到解一家结，我走

入了这场看似不可能调解的矛盾纠

葛中，将心比心，为他们修正关系、化

解矛盾、消除误会，帮他们找到了那

个法律和亲情的最佳平衡点。

（本案主审法官： 黄卉， 嘉定

区人民法院南翔人民法庭副庭长）

□ 黄卉 李迪明子

“八年了，

阿拉屋里头

终于太平了！ ”

漫画： 刘诗谣


